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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執行院頒「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97年度初評

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97年 12月 11日下午 2時 

開會地點：本府三樓簡報室 

主席兼評審委員：黃參議勝發                    記錄：陳秋萍 

評審委員：曾副教授文功、戴副教授江淮、陳講師為溪、何科長俊昇 

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簿 

壹、主席致詞：（略） 

貳、工作報告： 

97年度定期視導自評辦理情形業務單位工作報告：（略） 

參、評審委員考評： 

一、 彰化監理站： 

 

1. 交通安全宣導績效顯著，加強各汽車運輸公司之管理成果豐

碩。 

2. 相關業務之推動內容充實。 

3. 業務辦理過程與相關單位配合良好。 

4. 換照及驗車之作業便民度已提高。 

5. 對證照到期換發，實行再通知、服務人民，便民工作良好。 

6. 管理系統亦稱完備。 

7. 移送強制執行件數逐年成長，具有成效。 

8. 課後輔導車欄查之創新作為，效果良好。 

9. 異動資料避免不必要郵資。 

10. 各項業務結果績效良好。 

 

1. 交通安全宣導方面，是否可包括計程車駕駛人。 

2. 第 4頁第五之 4項對參加道安講習之人員 9次 519人數據與

第 5頁第五之 8項未成年無照駕駛之人，次數相同，是否有

誤？另外問卷之結果分析應納入辦理績效內說明。 

3. 第 11頁第五之 4項有關 60歲之職業駕駛換發普通駕照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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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誤？ 

4. 應加強大卡車及大客車之駕駛人訓練，因其安全死角多，易

肇事，駕駛人又良莠不齊，載客多，若出問題，影響層面大。

駕駛人之形象亦應建構。 

5. 加強大卡車、大客車之檢查。 

6. 應健全中途致殘駕駛人的管理機制。 

7. 申訴專線應 24小時設置。 

8. 第 11頁中優缺點與問題發現第 3項，通知換照後，若當事人

再度逾期未換照，未見到主動處理策略。 

9. 第 11頁中建議改進事項，有缺少 117件的處理狀況（第 3項）。 

10. 第 11頁中建議改進事項之地 4項，有 5件未換照情況發

生，文件中未說明績效處理結果。 

11. 第4頁中道安講習未見到統計結果分析，與未來應對策略。 

12. 是否有針對宣傳對象與對象肇事事件的統計，以分析成

效。 

二、 本縣警察局： 

 

1. 交通號誌更新與維護成果顯著。 

2. 落實對交通安全之宣導，有具體之相關活動及宣導。 

3. 對於號誌之改善來疏導交通之壅塞具有良好之成效，尤其是

配合 GPS與連鎖號誌之設計。 

4. 加強取締酒駕及危險駕駛降低肇事率有具體成效。 

5. 交通號誌設施及管理系統完善。 

6. 主要幹道「標線」、「標誌」設置完整。 

7. 明確區分道路幹、支道，路權清楚，有效釐清交通事故之駕

駛人責任。 

8. 在有限警力與財力下，執行成效實屬優異。 

9. 各交通號誌與路線規劃實為重點執行。 

10. 交通安全宣導活動場次成效優異。 

11. 代叫計程車方案確實有利降低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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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路口之監視器可否同時拍到號誌與車牌？ 

2. 交通違規專案計劃方面可否有一專線電話可供民眾檢舉。 

3. 第 35頁危險路段之方向引導標誌建議每處以 3支牌面加強

警示效果。 

4. 第 38頁停車倒數計時應積極、改善及修復。 

5. 第 39頁下圖是否錯誤？（日期、姓名與現場） 

6. 第 44頁五之 3項施工完 3日內標誌、標線未完成是否有落

實及處罰。 

7. 第 44五之 4項建議嚴格要求施工單位落實夯實之工程，以

確保路面工程之平坦度。 

8. 易肇事路段，未有橫向與工務單位連繫，僅以標誌、標線、

號誌改善，涉及交通工程部分，應與工務單位聯繫。 

9. 執法不能只追求績效，處分品質應管制好，不應設陷阱取締

人民，處分人民應讓被處分者服氣，才不會引起民怨，例如：

社區內違規取締應較幹道及主要道路寬鬆。執法人員訓練應

具社會責任感與耐心，執法立場雖嚴謹但態度應和藹。 

10.交通號誌、相數超過 120秒的地方，應不能浮濫。 

11.建請規劃自行車之行車安全方案。 

12.農用機具在路上行駛之交通安全管理策略。 

13.未見到路燈設置情況與成效。 

14.目前很多地面實施工程，回填不實的調查、分析、統計，以

成對施工不實的處理未見文件與策略。 

15.飆車、交通流暢、違規防範、取締、巡邏在警力不足下，如

何執行有效的調配策略。 

16.各稽查的成效分析表未見到文件。 

17.對路邊停車有何良好的策略。 

三、 本府教育局： 

 

1. 交通安全教育規劃完善。 

2. 利用演講或課程之安排讓國中小學生在騎乘自行車上下學

過程能更注意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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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利用暑假加強多元性文化教育活動融入交通安全相關課程

之內容及實地演練，提昇學生對行的安全認知。 

4. 針對學生安全而執行之工作，尚稱完備。 

5. 交通法令及交通違規法令之教學甚佳。 

6. 志工訓練完整，達到預期成效。 

7. 針對教育單位，使交通安全觀念及早深入學童對交通安全的

認知。 

8. 志工服務績效良好。 

 

1. 第 63頁五之 2項靜態部分請加附 96、97年度交通隊實施交

通法規之講述統計表作比對。 

2. 請加強學生對〝交通安全〞之教育，如交通工具性能之極限、

交通肇事之可怕及人體機能之認識。 

3. 將第一點所述，與交通法令製作成一套 CD，放映教學。 

4. 對於上、下學家長一台機車乘載多位學童之情形應有對應策

略。 

5. 教育局宣傳與各學校執行狀況的統計文件未見到，其執行狀

況及次數與成效之間設有文件可供成效確實性評論。 

6. 教育宣傳的後續追蹤策略未見到文件。 

7. 對各教育單位訪視評鑑後，對被複檢單位的加強輔導成效未

見相關數據與文件。 

8. 對45所學校的辦理成效與這些學校中學生遵守交通安全的成

效性如何評斷？實際數與執行追蹤成效策略為何？ 

9. 均在暑期輔導實施，是否有可以融入相關課程的方案？ 

四、 本府社會局： 

 

1. 訓練計畫詳實。 

2. 對駕駛員進行緊急處置之能力藉由現地模擬應有相當的助益

對危機處理能力。 

3. 對初階與進階之研習能逐年延續實施，應具有相當之成效。 

4. 績效尚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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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隨車人員訓練落實執行。 

6. 針對幼童安全的觀念加以積極實施。 

7. 演習內容詳實。 

 

1. 第 68頁三之 7項針對違規車輛 5件已全數結案，建議需列

管追蹤考核（由交通隊配合）。 

2. 第 68頁駕駛人員及隨車人員訓練是否具有強制性。 

3. 對幼童專用車駕駛人員及隨車人員之管理辦法請切實執

行，問題再落實。 

4. 建請分析違建取締的行政處分之效果。 

5. 對研習的教育單位，是否有記錄其違規事件，以分析其成效。 

6. 在社會處的改進方案中均以研習為主，是否有較積極的方案。 

7. 社會處如何判斷研習實施後的成效。 

8. 研習內容大部份以駕駛技術與臨時反應為主，似乎未考慮駕

駛有狀況發生時，駕駛行為與幼童座車的舒適性關係。 

五、 本府新聞局： 

 

1. 交通安全宣導計畫完善。 

2. 相關宣導活動透過有線電視、廣播電台已較往年有相當的成

長。 

3. 利用大眾傳播媒體的播出時段、頻道，及各種不同語言更具

有多元化，應更可達成宣導之效果。 

4. 充分利用媒體及活動機會宣導，工作認真。 

5. 宣導片主題正確。 

6. 宣導資料豐富多元。 

7. 以視覺為主更容易深入觀眾的腦內。 

8. 宣導創意性極佳。 

 

1. 是否可增加一些基本交通法規宣導短片？ 

2. 第 76頁五之 1項及五之 3項之播出頻道及時段是否能表格

化；相關宣導短片是否掛在本府新聞處之網站上讓民眾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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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辦活動宣導時，現場請放映宣導片，確實達到主要活動主題

目的。 

4. 請新聞處整合宣導資源。 

5. 交通宣傳短片的成果，以及是否具有實質效益如何判斷？ 

6. 是否可以將交通安全知識與遙控玩具系統（模擬道路）結合，

發給需要的家長，是否對兒童教育具有更好的成效。 

肆、結論： 

感謝各單位的說明報告，今天評審委員所提改進建議事項，讓

我們知道在維護道路交通與交通秩序上仍有改善的空間，請各受考

單位就其業務部分確實檢討改進，謝謝各位！ 

 


